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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对对疯疯狂狂摩摩托托，，执执法法莫莫来来去去一一阵阵风风

呼吁自律效果怎样

@ 陶玉山：作为骑摩托
车 的 ，应 该 懂 得 自 律 啊 。不
能 为 了 满 足 一 时 的 过 瘾 痛
快 ，就 这 么 不 顾 安 全 和 生
命 。一 个 人 出 了 事 ，全 家 人
都要跟着痛苦。

@程永鹏：自律和自爱，对
于不少疯狂摩托车主来说并没
有约束力。

□朱文兴

日前，听到省城教育部门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关于“除寄宿制学校
外，小饭桌不是学校的职能，而是
社会职能”的说法，感到很不以为
然。

小饭桌看起来是件小事情，
其实是涉及到家长、学校、社会多
方面的一个大问题。妥善解决好
了，不仅仅可以解除家长的后顾
之忧，而且有利于中小学生的健
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办好
小饭桌，解决好学生校内午餐问
题，学校、社会、家长都有责任，
各方要换位思考，互相体谅，密切
配合，从有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
的高度，多管齐下，共同解决好这
个问题。

与此同时，恕笔者直言，解决
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因怕麻烦、怕出事、怕担风险
而把学生校内用餐一概推向社会、
推向市场的做法，是不作为、没担
当的表现。

诚然，由学校解决学生校内用
餐会给教育部门增加很大的工作
量，如，建学生餐厅，派老师管理还
要确保食品卫生安全等等，监管的
责任很重，弄不好会担风险。但干
工作哪有不麻烦、不担责任的？正
确的态度应当是不怕麻烦，直面
问题，主动解决。《齐鲁晚报》刊
发的《市南区花千万建配送中心
供十学校》的报道，介绍了青岛

“为了让学生吃上热乎饭，学校纷
纷改扩建食堂，政府还投资建配
餐中心，保障没有场地建食堂的
学校用餐”的做法，为解决困扰省
城小饭桌问题提供了思路和范
例，把履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政
府职能、承担学校应尽的责任与发
挥市场优势有机结合了起来，值得
借鉴和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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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学生午餐难题

别只推给市场

10月11日，济南交警支队开展摩托车上高架路集中整治行动，查处摩托车违法69起，并对其中的47辆摩
托车作暂扣处理。摩托上高架、市内飙车，危险又扰民，不少市民对此有话要说。

□张九龙

轰隆隆间，几辆摩托车飞驰而过，高
架桥惊现“极品飞车”，十字路口上演“生
死时速”，这惊心动魄的场景想必大家很
熟悉。一些摩托车驾驶人为寻求刺激，置
自己和公众的生命安全而不顾，有必要
对其形成长效化管理。

这几年，明显感觉济南街头肆无忌
惮的摩托车驾驶者多了。这些违章“专业
户”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飙车而生，在他们
眼里，摩托车成了比拼胆量的“玩具”，而
不是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

其实，不仅在济南，摩托车上高架、
飙车现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存在。特别
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飙车党”更是交通管
理的顽疾，“飙车党”大多是年轻人，他们

喜欢追求刺激，且彼此模仿、影响，私下
渐渐形成团体。经过私自改装的摩托车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尾气、噪音等也不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是严禁上路的，但是

“飙车党”却钻起了管理的空子。
年轻人追求时髦无可厚非，但是不

能突破社会治理“游戏规则”的底线，更
不能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儿戏。对于
飘忽不定的“飙车党”，交通管理部门通
常是采取“运动式执法”，在重要节点开
展拉网式检查。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等报
道常见于媒体，当时的效果也挺好，可是
过不了半个月，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法律法规的生命在于违法必究，因
此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违法现象的整治
上，应当摒弃惯常的运动式执法方式，改
为常态化整治，以此消除公众的侥幸心

理。管住摩托车不能只靠路上“拉网捕
鱼”，还需要从根源上着手。从生产销售
环节上看，既然一些摩托车不允许上路，
那么违规销售这类摩托车的商户是不是
该受到查处？私自提供改装服务的商户
是不是该彻底追究？特别是通过互联网
进行倒卖的行为是不是该进行调查？

在日常管理上，摩托车持证驾驶、挂
牌上路、安全行驶的制度不能松动。对于
那些提供假证、套牌服务的无良商户应
该坚决取缔，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可乘之
机。对于违规上路的改装摩托车，应该发
现一起打击一起。超速行驶的摩托车对
公众的危害不亚于机动车，对他们的打
击和整治也要拿出对机动车的严肃态度
来。唯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管理才能
形成强大的震慑力，才能根治顽疾。

“运动式执法”管不好摩托车

齐
言

立好规矩还得有盯着的

@甘泉：对于摩托车驾驶规则，不
可谓没有，但是遵守、监管上并不给力。
二、三轮摩托车上高架属违反禁令标志
的违法行为，除了直接造成高架路通行
秩序混乱，还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窃以
为，交警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重
拳查处很值得点赞，但只是一两次集中
行动恐怕难以矫正和彻底根除。还必
须举一反三，补齐短板，打破上路、治
理、又上路、再治理的怪圈。

九
点

呼啸而过的飙车也得管管

@窦珍珍：在繁华的市区和人流密集处，摩托
车飙车同样需要整治。笔者建议，要加大摩托车挂
牌制度的推广力度，使摩托车有证行驶。通过登记
摩托车所有人的相关信息，建立事故可追溯制度，
为肆意飙车的摩托车戴上“笼头”。此外，加大摩托
车管理条例宣传，让市民知法懂法。

@程永鹏：现在在天桥下买个助力车，然后改
装一下，搞成拉风的排气管，这并不难。汽车有年
检，随便改装不行，但是这些摩托车改成啥样，交警
也不管。偶尔在主道上查一次，根本就是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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